
【112.01.04發布】 

國立臺灣大學新生專題課程實施要點 

111.11.24 第140次共同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

111. 12. 23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1、9點 

(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) 

一、 本校為引導大一新生適應並活化大學生活，創造學生與教師的對話空間，

規劃開設新生專題課程 (下稱本課程)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課程旨在觀念的啟發、基本素養的培育及學習態度的養成，課程目標為： 

(一) 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的學習方式。 

(二) 培養學生自我學習、溝通表達、獨立思考及批判反省的能力。 

(三) 引導學生探索自我，思考在大學階段的學習發展方向。 

三、 本課程授課教師可自由設計課程主題及內容，不受所屬系所專業領域之限

制，但不宜設定學生先備知識或先修課程。原則上每班次由一位教師單獨

授課。 

四、 本課程每班次修課人數不超過二十五人，上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晚間六時

三十分至八時十分為原則，每週上課一次。 

五、 本課程為兩學分之選修課程，學分數得納入畢業總學分；成績評量方式根

據學生課堂參與、書面或口頭報告為原則，學期成績以「通過/不通過」表

示之。 

六、 本課程僅限本校學士班一年級新生修習，每位新生一學期僅能修習一個班

次，第二學期開設之班次以未曾修習過本課程的新生為優先。 

七、 本課程由共同教育中心每學期邀請本校專兼任教師開授。 

新開設之新生專題課程由授課教師檢附課程大綱，經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

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授。 

八、 本課程排課作業由共同教育中心統籌辦理，並於每學期開學前函知開課教

師所屬系 (所)、學院開課資訊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共同教育中心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【完整修正歷程】 

100.06.10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1.01.06 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
